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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华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合法合规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证券法》”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——股权激励和员

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（试行）》(以下简称“《监管指引第 6 号》”)等有关规

定，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信证券”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杭州华

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839028，以下简称“华会通”或“公司”）

的主办券商，对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进行审核，就公司 2022 年员工持

股计划变更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原因及内容 

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、2022 年第二

次职工代表大会、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设立 2022年员工

持股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员工持股计划”或“员工持股计划”），员工持股计划

的载体为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参与人数共 7 人，公司已于

2022 年 10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《员

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8）、《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

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9）。 

2023 年 10月，因管理需要，员工持股计划的载体丽水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变更了经营地址及名称并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了相关工商

变更登记手续，变更后经营场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洋桥头 15 号 3

幢 1423，变更后名称为杭州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 

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王勇敢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，其离职后拟将其所持

全部份额转让给员工持股平台杭州厚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普通合

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桂营，本次转让后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将由 7人减少

至 6 人，不涉及新增参与对象。根据华会通《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

《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相关规定，“非负面退出情况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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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“持有人因主动辞职、因公司裁员而离职、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协商解除劳动合

同或聘用协议、因丧失劳动能力离职、持有人死亡等情形”，“股份锁定期间内发

生上述非负面退出情形的，持有人所持全部权益须向员工持股计划内员工或其他

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，转让价格为：实际出资额×（1+同期银行存款利率×持股

年限）-已获税后分红。”经查阅王勇敢的离职申请书、公司提供的声明等资料，

上述份额转让系因持有人主动辞职导致参与资格丧失，将其持有份额转让给持股

平台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，符合华会通《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订

稿）》《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“非负面退出”相关规定。 

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，员工持股计划载体经营地址及名称已变更、员工持股

计划参与对象名单拟变更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后的内容符合《监

管指引第 6号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二、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

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，并经主办券商核查，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，公司就员

工持股计划载体经营地址及名称变更、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名单变更已履行如

下决策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： 

2024 年 11月 11日，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已表决通

过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及变更议案》。2024 年 11 月 12 日，公

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调

整及变更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王桂营

回避表决，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；同日，

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

调整及变更议案》，并就员工持股计划的前述变更发表了审核意见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

了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1）、《第三届监事

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2）、《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3）、《关于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及

变更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4）、《监事会关于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及变

更的审核意见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5）。 

主办券商认为，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，员工持股计划载体经营地址及名称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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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、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名单变更已经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

人会议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履

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尚需按照《监管指引第 6号》以及华会通《员工持股计

划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《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相关规定履

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及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结论性意见 

综上，主办券商认为，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，员工持股计划变更后的内容符

合《监管指引第 6号》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公

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载体经营地址及名称变更、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

象名单变更已经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、第三届董事会第

十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

上述变更尚需按照《监管指引第 6 号》以及华会通《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）（修

订稿）》《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相关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审

议程序及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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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华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变更的合法合规意见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 11月 15日 

 


